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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张氏四兄妹的父母共

同购买了本市一套房屋， 产权登记

在父亲张老伯名下。 2003 年母亲去

世，房屋未进行分割处理，仍由张老

伯居住。 2008 年张老伯与刘某再

婚，两人婚后未育有子女，也居住在

这套房屋内。 2022 年，两人在没有

告知张氏四兄妹的情况下， 向不动

产登记中心申请了房屋变更登记手

续， 将原登记在张老伯一人名下的

房产变更为按份共有， 其中张老伯

占 20%，刘某占 80%。

2023 年 1 月开始，刘某多次带

张老伯至医院就诊， 病历显示张老

伯智力已减退数年， 且患有阿尔茨

海默症。 2024 年 2 月，张老伯去世，

张氏四兄妹认为刘某擅自变更房屋

产权份额的行为， 侵犯了他们作为

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于是将刘某起

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继承分割房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张老伯夫

妻共同购买的房屋， 虽登记在张老

伯一人名下， 但仍属于夫妻共同共

有财产。张老伯妻子去世后，继承人

张老伯和四个子女尚未对她的房屋

份额继承前， 房屋属于全体继承人

共同共有。 张老伯与刘某擅自变更

登记， 侵犯了子女合法权益， 且根

据病史资料， 张老伯之前已智能减

退数年， 法院有理由相信张老伯办

理变更登记时， 不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因此，法院确认该变更行为

无效。 张老伯 60%的产权份额应按

法定继承处理， 由刘某和四个子女

继承。 鉴于刘某作为配偶与张老伯

多年共同生活的贡献， 刘某可适当

多分遗产。

最终， 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对

房屋市场价值为200万元的共识及

分割意见， 依法酌定房屋归四子女

按份所有， 并各支付刘某折价款10

万元。

静安法院法官白云介绍， 该案

争议最大的点是张老伯办理房产变

更手续的时候是不是头脑清楚， 是

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病历显

示， 张老伯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数年， 在办理房屋过户产权登记手

续的时候， 他是否知道要把房屋的

产权份额变更给对方就很重要。 如

果张老伯被证实在产权变更时已经

有认知障碍，不具备相应行为能力，

产权变更的效力就会受到影响。

在实践中， 法院往往会通过两

种方式判断老年人是否有认知障

碍， 能否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第一

种方式， 法官会对当事人的病历进

行审查， 或者询问医生和当事人周

围的朋友， 参照当事人的病史情况

鉴定。 第二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

可以进行回顾性鉴定， 就是委托专

业的司法鉴定部门， 结合当事人目

前的情况、当时的病历等，进行专业

性的某个时间段的回顾性鉴定。

该案中， 法院认为张老伯当时

已经患病数年，结合病史材料，综合

各种因素已经能够认定他办理房产

过户变更登记手续时， 不能够认识

到是把房子的份额给现在的妻子刘

某，所以判定变更行为是无效的。

而该案判决的依据是关于夫妻

共同财产的认定问题。 从被继承人

张老伯的妻子去世时， 遗产开始继

承， 这时就算张老伯和子女没有要

求分割其遗产， 财产本身也是属于

大家共有的状态。 这种情况下， 张

老伯妻子去世之后， 她的份额就自

然而然地发生了继承。

法官提醒， 老年人再婚时， 可

以对再婚前双方各有多少财产， 做

婚前财产公证， 并对日后财产处置

做约定， 如此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

的争议。

而作为继母的刘某如想要继续

居住在相关房屋， 可以与张老伯的

子女商量， 由他们设立居住权， 给

刘某一定的补贴， 让她既有房子住

又能拿到所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

安享晚年， 等继母去世之后， 子女

再处理房屋。 实践中， 法院就有过

类似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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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陈怡晨

平台经济和数字支付的

蓬勃发展， 改变了传统的交

易形态。 但由于其高度依赖

自动化结算和数据交互，一

旦出现系统或规则漏洞，便

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的套

利工具。

近日， 普陀区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利用广告平台结

算漏洞“薅流量”的合同诈骗案

件。

飞书公司（化名）是境外知名社

交软件平台在中国的授权代理商，

该公司自主研发了一个平台， 客户

可通过该平台提供的服务， 在该境

外社交软件平台上投放广告。 为提

升用户体验， 飞书公司还特别在该

平台上设置了预充值功能， 即预充

值客户可与飞书公司进行实时结

算， 而飞书公司则根据社交软件平

台发送的账单，定期支付相关费用。

涉案单位蓝某公司是一家跨境

电商。该公司与飞书公司签订《用户

协议》，通过预充值方式结算广告投

放费用。 然而，在履行协议过程中，

蓝某公司发现， 在向飞书公司申请

充值账户“清零退款”后，境外社交

软件平台仍然会继续投放一段时间

广告， 该时段产生的广告流量费用

不会被飞书公司扣除或远少于应被

扣除的金额。 为逃避支付广告投放

费用，蓝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武某甲

授意武某乙等人， 通过大量购买其

他公司电子营业执照， 与飞书公司

签订《用户协议》开通公司账户及其

广告账户， 或者直接购买与飞书公

司已签订《用户协议》的公司账户及

其广告账户， 指使员工对上述广告

账户轮番进行充值并在广告投放后

立即进行恶意清零退款操作。

经查，蓝某公司及武某甲、武某

乙先后实际控制广告账户 1800 余

个， 在两个月内造成飞书公司损失

共计 2000 余万元。

普陀法院审理认为， 武某甲作

为蓝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武某乙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

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综合武

某甲自首、武某乙坦白等情节，法院

最终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武某

甲有期徒刑 10 年 2 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判处被告人武某乙有期徒

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15 万元。

此类利用平台漏洞“薅流量”的

诈骗行为不仅直接侵害企业财产权

益，更可能引发支付结算信任危机，

甚至可能通过跨境数据流动放大系

统性风险的传导效应， 亟须构建覆

盖技术研发、规则完善、监管协同的

全周期风控体系。

● 利用平台漏洞， 以欺骗手

段恶意套利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刑法》对合同诈骗罪有着明确

界定， 其核心在于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欺

骗手段骗取对方财物。

本案中， 被告人明知广告清零

退款后仍会持续投放这一漏洞， 却刻

意利用，通过注册大量广告账户、频繁

清零操作， 蓄意隐瞒广告实际投放状

态， 致使飞书公司基于错误认知完成

费用结算，进而遭受巨额损失。这一行

为符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构成

要件，因此构成合同诈骗罪。

● 平台企业需构建规则完善、监

管完备的风险防控体系

本案中， 飞书公司长达数月未能

察觉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的巨大差

额， 暴露出其内部风控体系存在薄弱

环节。从财务监管层面来看，飞书公司

未及时对用户账单与平台结算账单进

行核对，未及时发现异常，反映出其财

务流程存在漏洞，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在业务流程上， 对于广告投放的后续

监管、退款后的流量监测也有所缺失。

日常经营中， 企业应定期开展全

面的内部审计，涵盖财务审批、业务操

作、员工行为等各个关键领域，不断完

善管理制度。同时，运用技术手段积极

构建智能风险预警系统， 对可疑行为

及时察觉并干预， 全方位筑牢风险防

控的坚实壁垒。

● 经营主体应恪守契约精神 ，

严守合同底线

利用平台规则或系统漏洞恶意套

利的行为，从经济秩序的角度看，扰乱

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环境， 阻碍了市场

的健康有序发展。

企业更应主动学习相关法律，明

确合同履行、财产保护的法律边界；建

立关键业务合规审查机制， 规避经营

风险； 并以正向激励强化员工的诚信

意识， 切实以合规经营筑牢市场信任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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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范婷婷 记者 徐荔

母亲去世， 本该由父亲和兄弟姐妹继承的房屋份额没

有及时分割处理， 本以为父亲还住这套房里就不会出“幺

蛾子”。 没想到， 父亲后来再婚， 在子女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和再婚妻子变更了房屋产权份额……父亲去世后， 继承

问题引发官司。 父亲的变更行为是否有效？ 再婚老年人想

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又该怎么做？ 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给出

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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